
國立臺灣大學 

文件編號 2-3-2-1     文 件 名 稱 版    本 04 

製定單位 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 學生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管理

程序書 

頁    數 1/2 

1.目的:為使社團有ㄧ溫暖的家並有存放社團物品、道具、文件檔案資料等的地方，規劃社 

       團辦公室，除有社團辦公室申請外，每年有社團辦公室重新確認，以便將未再運作 

       社團清出，以利新社團之配置社辦，特制定此程序書。      

 2.範圍:第一、第二學生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 

 3.權責:  

   3.1管理：由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負責。 

 4.定義:  

   4.1社團辦公室：第一、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內之社團辦公室。 

 5.作業內容: 

   5.1 學生社團辦公室申請流程圖如附件一。 

    

5.2 學生社團辦公室申請作業: 

     5.2.1 依「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管理規則」辦理。 

     5.2.2 學生社團可上網下載表格填寫申請表，蓋好社章並經社團指導老師簽名後，送

一、二活辦公室，本組收到申請表於當日加蓋日期章。 

     5.2.3 期限內未繳回確認單之社團，經通知 2週內仍不繳交登記書者，視為放棄社辦。 

     5.2.5 若有社辦放棄社辦，空出之社辦，於新學期開學時公告受理採公開辦理抽籤方式

來分配新社辦。 

    

5.3 學生社團辦公室財產管理 

     5.3.1新配社辦或舊社辦內需增刪校方提供設備時,均需填寫社辦暨設備領用申請表,並

加蓋社章及領用人簽名。 

5.3.2 社團負責人交接時，應將領用物品列入移交。 

 

6.相關文件：「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管理規則」（文件一） 

7.使用表單：  

   7.1社團辦公室、置物櫃、儲藏室續用登記表 (表一) 

   7.2未配置社辦之社團辦公室、置物櫃申請登記表 (表二) 

   7.3社辦暨設備領用申請表(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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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申請登記流程 

權     責 作 業 流 程 產 出 表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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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一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管理規則  
102.1.16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 

103.12.23 本校 103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學生社團辦公室（以下簡稱社辦）之管理與使用，以培養學生社團自治精神，

特制定本規則。 

第二條 凡經本校核准成立之社團（院、系、所學生會除外）得申請分配社辦。 

    本規則所指之社辦分為一般社辦及技藝社辦，一般社辦由多個社團共用一間社辦。技

藝社辦（樂器存放室、重金屬音樂練習室、飲料、食品、技藝操作室、棋橋藝室、暗房等）則

依據社團屬性共用一間社辦。  

第三條 經核准成立之社團因活動及社務之需要，得向學生活動中心社辦管理委員會申請借用

社團辦公室及其設備，期限為一年，並辦理社辦借用手續。 

第四條 學生活動中心社辦管理委員會由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 2人、課外活動指導組 2人、社

團指導老師代表 1人及學生社團代表 4人組成，負責審議有關社辦之管理與使用之事宜，學生

社團代表由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中選舉產生。學生活動中心社辦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後，得

責令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執行社辦管理與使用相關事宜。 

第五條 已配置社辦之社團應於學校公告每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考週結束後二週內，填妥學生

社辦申請表辦理社辦借用手續；新申請社辦之社團應依公告時程辦理。 

第六條 已配置社辦之社團於申請社辦前已完成社團登記及未被停社，且前一年使用社辦期間

未有違規行為者，以配置原址為原則；新申請社辦之社團依申請時社辦空間予以配置。 

第七條 社團經分配位置填妥社辦暨設備領用申請表交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辦理遷入手續後，

未經許可，不得任意調換或轉讓。 

第八條 未獲配置社辦（含儲藏室及置物櫃）之社團，應於接到通知後二週內遷出，並繳回社

辦鑰匙及所借公物，殘留於社辦之社團財物，視為拋棄，校方必要時並得公告於學生活動中心

網站及活動中心公佈欄 14日後，會同社辦管理委員會學生代表逕行清理處分；如因特殊原因

必須延後，須敘明理由向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報請核准。 

第九條 社辦僅供學生社團辦理社務、社員聯誼、存放社團檔案資料及社產之用，不得作為其

他使用。 

    社辦應保持整潔，不可破壞室內原有設備。配有社辦及儲藏室之社團都須參加社辦整

潔評核，評核不合格之社團有一次複評機會，經複評仍不合格之社團，取消次學年社辦申請資

格。 

    社辦不可遮蔽玻璃門窗，但有特殊需求者經學生活動中心管理組同意者不在此限。 

    社辦之使用不得有危害公共安全或違反校規之情事。每一學年場地使用違規記點累計

達 30點者，取消次學年社辦申請資格。 

    社辦應配合校方檢查及消防講習。每學期辦理消防講習，配有社辦之社團每學年應至



   

少參加一次。未參加消防講習之社團，取消次學年社辦申請資格。 

    社辦所提供之設備，由配置之社團負保管之責，並建立社辦財產明細表，各社團於社

團負責人交接時，須一併辦理社辦財產的移交手續；社辦不堪使用之設備，應繳回學生活動中

心管理組辦理報廢手續，若有遺失或人為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條 學生活動中心之儲藏室及置物櫃之借用，以未受配置社辦之社團為優先，借期一年，

並依規定辦理借用手續，期滿得申請續借。 

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表一 

  學年度 

社團辦公室、置物櫃、儲藏室續用登記表 

社團名稱 社長姓名 社     章 

   

社長電子信箱 社長電話 

  

是否已完成（次學期）之社團資訊系統網路

登記 
指導老師簽名 

□ 是 □ 否 （請於開學後 3週內繳交社團基

本資料卡至課外活動組） 
 

申請內容 

□登記原有社團辦公室續用 

社團辦公室位置： 

□ 一活            室 

□ 二活            室 

□登記原有置物櫃續用 

置物櫃位置： 

□ 二活 1007 

□ 二活 1013 

□登記原有儲藏室續用 

儲藏室位置： 

□ 二活    樓 

  □ 左 □ 右           

 社團辦公室空間配置圖（請圖示）  

  

 

※ 我已了解本次社辦登記之程序與規則，並願意遵守「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社

團辦公室管理規則」及「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場地管理辦法」，並將妥

善保管及使用活動中心所配之各項財產設施。 

_______________(社長簽名) 

◎登記結果 ◎收件日期 

 



   

表二 

    學年度 

未配置社辦之社團辦公室、置物櫃申請登記表                               

社團名稱 社長姓名 社     章 

   

社長電子信箱 社長電話 

  

是否已完成（次學期）之社團資訊系統網路

登記 
指導老師簽名 

□ 是 □ 否 （請於開學後 3週內繳交社團基

本資料卡至課外活動組） 
 

申請內容：置物櫃之借用，以未受配置社辦之社團為優先並擇一申請，借期

一年，並依規定辦理借用手續，期滿得申請續借。 

□申請社團辦公室 □申請置物櫃 

配置社團辦公室位置：     

□ 一活            室 

   □ 二活            室 

配置置物櫃位置： 

□ 二活 1007 

   □ 二活 1013 

 

 

 

※ 我已了解本次社辦登記之程序與規則，並願意遵守「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社

團辦公室管理規則」及「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場地管理辦法」，並將妥

善保管及使用活動中心所配之各項財產設施。 

_______________(社長簽名) 

◎登記結果 ◎收件日期 



   

表三 

社辦暨設備領用申請表 

社辦號碼: 

社團名稱    

社團負責

人 

   

社章    

領用物品: 

財產項目 數量 財產編號 備註 

長桌    

折合椅    

櫃子    

電話機    

門鑰匙    

    

注意事項: 

1. 為維護同學使用安全,辦公室門窗不能張貼海報或使用櫃子等物品來遮蔽視

線。 

2. 社辦內外不得住宿、烹煮食物及使用高耗電電化器具如電磁爐、烤箱等。 

3. 社辦使用應維持環境整潔並注意節能省電。 

4. 社辦內之門、窗、桌、椅、櫃等及各種鑰匙社團應妥善保管。 

5. 社辦辦理重新登記時，若未完成手續，社辦內財物，校方不負保管責任得逕

行清理處分。 

 


